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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碑林区第六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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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林区文化体育局下发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通知。

区街办文化站、文化馆提出申请，

推荐申报项目。

区级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名录的申请

碑林区非遗保护中心审核区街办文化站、文化馆或区级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申报材料

是否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退回材料，发出一次性

补正告知书。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内

的，不予以受理，并告知

推荐申报单位。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单位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列为专家评

审对象。

区非遗保护中心组织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分类进行小组评议，提出小组意见。

区级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小组意见进行审议，并提出推荐名单。

是否入选

反馈推荐该项目的区街办文化

站、文化馆或提出申请的区级

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材料归

档。

公示（不少于二十日）

是否有异议

由碑林区非遗保护中心提请碑林区文体局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审议，联

席会议同意后，报碑林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公示无异议，发文公布。

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告知异

议人并说明理由。

认为异议成立的，重新组织

专家按照程序评审。


